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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文件

京政农发〔2018〕46号

北京市农业农村局

关于印发农机购置补贴

相关工作流程、规程的通告

海淀区、丰台区农委，门头沟区、昌平区、平谷区农业局，大兴

区、顺义区、通州区、怀柔区、延庆区农机服务中心，密云区农

业服务中心，朝阳区种植养殖服务中心，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

务中心，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，购机者，各生产企业及经

销商：

为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机购置补贴工作，明确和规范补贴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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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，指导购机者更好地享受农机购置补贴政策，现制定《北京

市农机购置补贴工作规程》《北京市补贴农机具购买及补贴申请、

兑付流程》和《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产品核验工作规程》，请遵

照执行。具体工作细则由各区级农机主管部门，依照本通告，结

合本地区（单位）实际情况制定并实施。

附件：1.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流程

2.北京市补贴农机具购买及补贴申请、兑付流程

3.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产品核验工作规程

北京市农业农村局

2018 年 1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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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流程

2018-2020 年，本市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实行“自主购机、

定额补贴、先购后补、区级结算、直补到卡（户）”。具体工作

流程如下：

1.报送需求。各区级农机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相关行业部

门，对本地区下一年度的补贴品目和资金需求进行调研，并形成

正式文件，于本年度 6 月 30 日前报送至市农业农村局。

2.确定补贴品目范围并制定资金分配计划。市农业农村局根

据本市农业农村产业发展重点和各区农业农村发展实际，综合考

虑资金规模、各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需求、购机补贴执行情况、

绩效管理情况等因素，经集体研究决策，确定年度补贴品目范围，

在“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”（以下简称“信息公开

专栏”）公布，制定补贴资金分配计划，报市财政局转移支付至

各区级财政部门。

3.测算补贴额并组织投档。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补贴机具

分类分档、补贴额测算、生产企业自愿投档和产品归档等工作，

并在“信息公开专栏”中公布补贴额一览表、投档和产品归档等

政策文件。

4.自主购机。购机者自主通过生产企业直销的方式购机，也

可在农机生产企业自主确定的经销商处购机。具体按照《北京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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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农机具购买及补贴申请、兑付流程》执行。

5.申请补贴。购机者须先行购机并支付全款后，通过手机 APP

（现场提交）的方式，向户籍所在地、注册登记地或农业生产实

际经营所在地的农机主管部门提出补贴申请。具体按照《北京市

补贴农机具购买及补贴申请、兑付流程》（附件 2）执行。

6.核验机具。核验机具分为“三合一”系统核验和现场核验

两种。具体按照《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产品核验工作规程》（附

件 3）执行。

7.公开信息。区级农机主管部门利用“信息公开专栏”对购

机信息、资金使用情况及相关政策文件进行公示。

8.按序兑付。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区级农机主管部门汇总补

贴申请，按月向区级财政部门提交补贴申请汇总表。补贴资金须

按照购机者在系统中提交申请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和兑付。

因时间紧迫、补贴资金不足等原因，当年度已购置的符合要求的

购机者，可继续提交申请，并在下一年度优先给予补贴。购机者

申请本年度补贴资金时，因申请金额较大，剩余补贴资金额度不

够，但可以满足后续申请者补贴需求时，可利用剩余补贴资金先

行补贴后续申请者，将金额较大的申请者安排在下一年度优先补

贴。

9.区级结算，直补到卡（户）。区级财政部门对区级农机主

管部门提交的补贴申请汇总表核实后，将补贴款直接兑付至购机

者留存的银行卡（账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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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北京市补贴农机具购买及补贴

申请、兑付流程

1.自主选购。拟申请补贴的购机者从“北京市年度补贴产品

归档信息表”中选取补贴产品，通过生产企业直销的方式购机，

或农机生产企业自主确定的经销商处购机。（“年度补贴产品归

档信息表”可通过“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”或“手

机 APP”中查询）

2.申请补贴。采取“手机 APP”和现场申请两种方式。购机

者主要通过手机 APP 的方式申请补贴资金，具体操作方法可参照

“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”中《手机 APP 操作手册》。

如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“手机 APP”申请的，可到区级农机主管

部门指定的核验点现场核机并提交申请。具体按照《北京市农机

购置补贴产品核验工作规程》执行。

现场申请所需材料包括：购机者的身份证明原件，购置产品

的发票原件，购机者银行卡（账）号、户名、开户银行等信息，

购置牌证管理机具的购机者需携带行驶证原件（或《拖拉机和联

合收割机登记证书》原件），已报废老旧农机的购机者还需携带

《农业机械报废回收证明》原件，购机者支付购机款的凭证（刷

卡单、手机支付截图、转账或汇款记录等），向农业生产实际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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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地农机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的，除按照上述要求提供材料外，还

需提供经营地土地租赁或使用合同原件（或证明原件）及所从事

的农业生产情况说明原件，如支付购机款项为小额（壹仟元及以

下）现金交易的，可不提供支付凭证，但需签订《购机现金交易

承诺书》。

3.补贴审核。区级农机管理部门按照《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

产品核验工作规程》的要求，对购机者提交的申请进行审核。审

核通过后购机者到核验点打印《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领表》

《购机补贴资金申请承诺书》等，并签字确认。

4.兑付资金。补贴申请按照购机者提交申请的时间先后顺序

审核并兑付。当年因办理时间短、资金紧张等情况未兑付补贴资

金的，利用下一年度资金优先给予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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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买及补贴申请、兑付流程图
自主选购

（从年度机具归档信息表中选取机具，自主购买）

申请补贴

“三合一”系统申请 现场申请

（手机 APP、一机一码、物联网） （带机核验、工作人员到场核验）

购机者提交材料

（按照机具核验规程要求提交）

区级农机主管部门审核

（审核通过）

购机者签字确认

（到核验点）

申请兑付

（区级农机管理部门按照系统自动生成的，购机者提交申请的时间先后顺序，向区财政

申请兑付补贴资金）

兑付补贴资金

（区财政部门直接将补贴资金兑付至购机者银行卡或账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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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产品核验工作规程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补贴产品核验工作，保证农机

购置补贴工作规范运行，根据农业农村部、财政部及本市农机购

置补贴相关政策和工作要求，制定本工作规程。

第二条 本市 2018-2020 年通过“自主购机、定额补贴、先购

后补、区级结算、直补到卡（户）”的方式，享受农机购置补贴

的产品核验，按照本规程执行。

第三条 本规程所称核验，是指受理农机购置补贴申请的部门

在办理农机购置补贴手续时，对补贴对象提供的相关资料和农机

具进行形式上的审核查验。核验机具分为“三合一”系统核验和

现场核验两种。

第四条 区级农机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对补

贴机具进行形式核验，建立工作责任制。本着“就近核验，方便

群众”的原则开展工作，区级农机主管部门可委托乡镇农机管理

人员进行现场核验。

第二章 “三合一”系统核验

第五条 使用“三合一”系统核验流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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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购机者利用手机 APP 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，并上传照

片及资料，提交补贴兑付申请；

（二）区级农机管理部门授权的工作人员，对购机者所提交

的兑付申请按所提交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形式审核，通过后，自

动提交至辅助管理系统；

（三）购机者至补贴核验点，打印《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资

金申领表》《购机补贴资金申请承诺书》，签字确认，同时提供

银行账户等信息，完成申请。

第三章 现场核验

第六条 购机者现场（带机）核验时，须提供下列资料：

（一）购机者的身份证明原件；

（二）购置产品的发票原件；

（三）购机者银行卡（账）号、户名、开户银行等信息；

（四）购置牌证管理机具的购机者需携带行驶证原件（或《拖

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证书》原件）；已报废老旧农机的购机者

还需携带《农业机械报废回收证明》原件；

（五）购机者支付购机款的凭证（刷卡单、手机支付截图、

转账或汇款记录等）；

（六）向农业生产实际经营地农机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的，除

按照上述要求提供材料外，还需提供经营地土地租赁或使用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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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件（或证明原件）及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情况说明原件；

（七）如支付购机款项为小额（壹仟元及以下）现金交易的，

可不提供支付凭证，但需签订《购机现金交易承诺书》。

第七条 现场（带机）核验按下列流程进行：

（一）审核材料。对购机者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核，在发

票上加盖“购机补贴申请已受理”字样印章。

（二）查验机具。对购机者提供的机具逐台核验，并现场拍

摄购机者与所购机具的合影照片和机具铭牌照片。

（三）录入系统。信息核验无误后，将照片及资料信息录入

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，打印《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

领表》《购机补贴资金申请承诺书》。

（四）签字确认。由核验人员和购机者分别在《北京市农机

购置补贴资金申领表》《购机补贴资金申请承诺书》上签字确认。

第八条 核验点工作人员应及时将上述材料复印并归档。

第四章 发票及铭牌要求

第九条 发票内容应包括购机者姓名或组织名称、身份证明号

码（加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号码）、所购产品名称，

生产企业、型号、数量、实际销售价格、出厂编号等信息，自带

动力机械还需注明发动机号码。

第十条 机具铭牌应包括产品二维码、生产企业、产品名称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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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号、出厂编号、生产日期、执行标准等信息，具体按照投档通

知相关要求执行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本规程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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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13 日印发


